景罕镇人民政府关于请求批准景罕村委会
允喊村民小组乡村建设项目
实施方案的请示

陇川县人民政府：
景罕镇是一个民族杂居，山坝结合的乡镇，辖区面积250.4平方公里，最高海拔2038米，最低海拔948.5米，位于陇川坝区腹地中心地段，是县域内重要的交通枢纽乡镇。全镇辖8个村委会、1个社区，105个自然村，137个村民小组、10个居民小区，现有人口8924户，31120人。全镇共有耕地119800亩，有林地203315亩，森林覆盖率为54.38%。经济收入主要以种植业、养殖业为主，主导产业为水稻、甘蔗、烟叶、蚕桑产业。2022年，全镇农村经济总量实现9.355亿元；农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4888元。全镇国民经济以农业为主导，农业以种植为主，粮食作物以水稻、玉米为主。经济作物主要有甘蔗、烟草、蚕桑、油茶、咖啡、坚果。畜牧业以养猪、养牛、养羊及家禽养殖为主。
根据陇政发〔2023〕49号 《陇川县人民政府关于下达陇川县2023年第二批中央、省级财政衔接资金使用计划的通知》的文件要求，景罕镇结合项目实施情况及项目需求，编制了2023年第二批中央、省级财政衔接资金项目实施方案暨景罕镇景罕村委会允喊村民小组乡村建设项目，计划投入资金239万元用于景罕镇景罕村委会允喊村民小组乡村建设项目。
为加快项目实施，有效推动产业发展和村庄基础设施建设，让群众受益，让群众增收，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推进农村向“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方向发展。为此特向陇川县人民政府提出申请给与审定批准为盼。
    当否，请批示。
附件：景罕镇景罕村委会允喊村民小组乡村建设项目实施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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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罕镇景罕村委会允喊村民小组乡村建设
项目实施方案
　　　　
　　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省委省政府、州委州政府及县委、县政府关于实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决策部署，根据陇政发〔2023〕49号 《陇川县人民政府关于下达陇川县2023年第二批中央、省级财政衔接资金使用计划的通知》的文件要求，确保项目顺利实施，把有限的资金用于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和有效衔接乡村振兴急需解决的问题，切实做到精准帮扶、精准使用资金，助力乡村振兴。结合景罕村委会及允喊村民小组实际，特制定本实施方案。
第一章  指导思想
　　坚持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基本路线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以及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按照中央、省、州、县关于巩固脱贫成果连接乡村振兴的决策部署和要求，树立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坚持开发式扶贫的方针，在前期实施项目的基础上，创新乡村振兴思路，整合各方资金力量，强化资金使用成效，按照巩固脱贫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目标和“精准度”、“满意度”、“达标度”的要求，有效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

第二章  项目建设的基本原则
　　一、坚持以政府扶持为主导社会参与相结合的原则
　　项目建设方案严格按照建设项目必须在项目库的前提下，强化组织领导，精心组织安排，完善政策措施，加强宣传发动，积极引导社会资源主动参与乡村振兴。通过实施项目引导群众艰苦奋斗、自力更生与政府支持相结合，立足自身努力实现乡村振兴。以乡村建设项目为基础，广泛调动群众发展积极性，积极营造全面乡村振兴的社会氛围。
　　二、坚持统筹规划与分类指导相结合
　　全面开展调查研究，根据发展的实际需求和受制约因素，科学谋划项目建设，统筹推进项目实施地区的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和生态文明同步发展。项目设置立足于项目村的资源条件，结合群众的知识能力、科技能力、管理水平、劳动力及资金投入等能力条件，分类指导，精准施策。
　　三、坚持量力而行与尽力而为相结合
　　项目建设紧扣资金投资导向和规模，充分考虑项目地发展需求和实际可能，在安排计划项目资金时，区分轻重缓急，合理确定发展目标、项目规模和建设时序。同时，量力而行，建设一批发展需求较迫切、民愿期盼较大等问题，尽最大可能解决经济社会发展的“短板”，找准切入点，精准发力。
　　四、坚持精准实施项目与突出重点相结合
在本年度项目方案中，严格执行中央、省、州、县相关要求，紧扣改善民生、巩固脱贫成果、促进乡村振兴的目标，兼顾部分群众要求迫切解决的基础设施建设，切实改善群众生产生活出行难的问题，有效拓宽经济增收渠道，努力提升发展能力，实现精准突破。
第三章  项目建设目标
[bookmark: _GoBack]　　通过实施景罕镇景罕村委会允喊村民小组乡村建设项目，能够有效解决景罕村委会允喊村民小组乡村基础设施建设滞后的问题，改善群众生产、生活条件，提升人居环境，推动村小组实现产业振兴、人才振兴、文化振兴、生态振兴、组织振兴“五个振兴”目标，促进群众增收，增强群众的自我发展能力。尽快实现增收致富，有效推进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实现农村“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的总要求。　
第四章  项目建设任务及投资估算
　　一、建设地点及建设性质
　　景罕镇景罕村委会允喊村民小组乡村建设项目，建设地点为：景罕镇景罕村民委员会允喊村民小组。建设性质为：新建。
　　二、投资概算及建设内容
景罕镇景罕村委会允喊村民小组乡村建设项目预算总投资239万元。建设内容及投资为：建设村内道路180米，投资38万元；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程1件（雨水管道180米，污水管道260米，污水处理设备1套，垃圾分类收集桶4个），投资30万元；防护工程1件（挡土墙400米，护栏180米），投资83万元；消防工程1件，投资10万元；7蹲位公厕1座，投资18万元；公共服务用房工程1件（公共服务用房及配套设施建设），投资40万元；通电工程1件（架设变压器1台及入户电网工程），投资20万元。
第五章  项目实施及进度计划
　　一、项目组织实施
　　（一）项目实施主体
　　项目实施主体为景罕镇人民政府。由镇政府成立政府主要领导任组长，分管领导任副组长，相关站所负责人为成员的项目实施小组，并指定驻场代表，严格履行职能职责，严格管理，保证质量，确保项目按期完工并交付使用。
　　（二）项目组织实施方式
　　镇党委、政府通过“三重一大”集体决策程序，并严格执行政府采购及招投标相关法律法规，确定项目实施单位；由项目办工作人员，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按照工程建设相关管理程序组织进场技术交底、项目实施、工程款拨付、监督检查及项目自查验收等工作。
　　二、实施进度计划
　　（一）项目建设年限
　　项目计划建设期为：半年。
　　（二）项目进度计划
2023年07—08月  申报项目、落实项目，办理相关手续，开展项目前期工作，编报项目实施方案，开展项目招投标。
　　2023年08—11月  进行项目施工。
2023年11—12月  竣工验收，整理资料归档。
第六章 项目效益评估
（一）社会效益
项目的实施完善了允喊村民小组的水、电、路、公共服务等基础设施，有利于改善群众的生产生活条件，对于巩固村民小组脱贫攻坚成果，促进乡村振兴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二）生态效益
本项目实施能够改善允喊村民小组人居环境和生态环境，通过雨污工程建设，减轻群众生产生活对广母水库及周边农田的污染，改善广母水库的水生态环境。通过消防工程的建设，减轻了附近居民生产生活给森林保护和森林防火工作带来的压力，不同程度上保护了景罕镇的生态系统，具有十分可观的生态效益。
（3） 经济效益
工程的建设一定程度上带动了当地建筑材料、劳动力市场的发展，工程中还可以吸纳当地劳动力就业，将有助于提高当地劳动力收入，促进当地经济社会发展。
第七章  保障措施
一、组织保障
　　建立完善项目领导机构，成立以镇党委书记赵仁伯为组长，镇长李宏斌和人大主席排早旦为副组长，景罕村民委员会支书、站所负责人为成员的组织保障体系。统一思想，精心组织，压实责任，主动担当，扎实做好项目推进及督促指导工作。
　　二、管理保障措施
    严格遵守国家的法律法规，建立规范化、制度化的项目管理机制，坚持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制度，全面履行工程招投标制、合同管理制、工程监理制、公示公告制等各项制度，切实做到项目建设公平、公正、公开、透明。全面落实项目资金管理责任、审计验收及绩效管理等制度，建立健全内部审批制度，规范资金拨付、报账审核程序，严控帮扶资金投入和投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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